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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远市区配建停车场（库）规划

管理技术规定（修订稿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了促进本市配建停车场（库）的建设和发展，加

强配建停车场（库）的规划管理，规范配建停车场（库）的建设，

保障停车场（库）的合理使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《广东省城乡规划条例》《城市停

车规划规范》GB/T 51149-2016 等法律、法规、技术规范及相关

政策的规定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技术规定。

第二条 本技术规定所称配建停车场（库），是指各类建设

项目需提供相应配套建设的各种露天或者室内停车场所。

第三条 本市清城区及清新区行政辖区范围内配建停车场

（库）的建设，适用本技术规定。各县（市）可参照本技术规定

执行。

第二章 停车位设置标准

第四条 清城区及清新区行政区域范围内建设项目配建停

车场（库）的停车位指标应符合附录 1 的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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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居住类建设项目停车泊位配建指标按照人口规模

和密度、土地开发强度、机动车保有量、道路交通承载能力、公

共交通服务水平和交通政策等因素制定，进行分区管理、合理布

局。

第六条 居住类建设项目的停车泊位配建指标实行分区域差

别化管理，结合详细规划单元划分将清远市区划分为四个管理分

区，不同管理分区内的建设项目配建停车场（库）应当对应附录

1 按照所在管理分区配建指标进行规划建设。管理分区划分见本

规定附录 2。

第七条 经论证后，保障性住宅小区难以按附录 1 标准执行

的，需在地面预留适当的停车空间。

第八条 附录 1 中未涉及的大型项目、城市交通枢纽建筑、

新型业态项目等，应根据建设项目的实际情况以及交通影响分析

确定配建的车位数。

第九条 综合开发的用地，其总配建停车位应按照各类设施

的配建标准分别计算。

第十条 部分历史遗留的按基底出让土地的项目，在不改变

原规划条件的前提下，其停车位标准按原规划条件约定执行，但

应尽量多设置室内室外停车位以满足停车要求。

第十一条 为缓解学校周边交通压力，新建的中小学及幼儿

园建设工程项目应按要求配建停车位及设置接送学生空间，应设

置不少于 1 个临时接送停车位，鼓励利用地下空间引导家长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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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序地接送学生。

第十二条 配建停车位指标以小型车为标准当量，其它车型

的停车位应按下表中相应的换算系数折算。上下客泊位按中型车

单车停放面积考虑，装卸货泊位按大型车单车停放面积考虑，均

不进行当量换算。各类车型不同停车方式的停车位尺寸均按《车

库建筑设计规范》JGJ 100-2015 执行，小型车停车位尺寸可参

照附表 2 执行，微型车位按当量换算后的比例不得多于总有效车

位的 5%。

车辆停车位当量换算系数

车型 微型 小型 轻型 中型 大型

换算系数 0.7 1.0 1.5 2.0 2.5

第三章 停车场（库）设置要求

第十三条 居住类房地产开发项目配建的停车位须满足以

下要求：

（一）建筑区划内，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、车库应当首

先满足业主的需要。

（二）鼓励部分未出售的停车位用于出租。

（三）综合开发的用地，住宅建筑配建的停车位与非住宅建

筑配建的停车位应分区设置。为小区商业、公共服务配套等非住

宅建筑用房配建的停车位应在便于其使用的区域相对集中设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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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居住区内部电动自行车停车位应相对集中设置，宜优

先设置在地面，并集中设置充换电区。电动自行车停车位在满足

消防要求的前提下，可在地下或半地下设置电动自行车停车位，

并应当设置相应坡道以供电动自行车推行。车库出入口及坡道应

符合《车库建筑设计规范》（JGJ100-2015）以及有关建筑规范的

规定。

（五）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属于非机动停车场所，电动自行

车停车位计入非机动车停车位。电动自行车停车场所应符合《建

筑设计防火规范》（GB50016）以及我省关于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

场所消防技术规范的有关规定。

第十四条 配建停车场（库）须设置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。

停车场（库）总停车位数在 100 辆以下时应至少设置 1 个无障碍

机动车停车位，在 100 辆以上时应设置不少于总停车位数 1%的

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；城市广场、公共绿地、城市道路等场所的

停车位应设置不少于总停车数 2%的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。无障

碍机动车停车位的设置须满足《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范》

GB 55019-2021 要求。

第十五条 地下车库、半地下车库的建筑面积不纳入容积率

的计算。

居住和公益性项目配建的首层架空停车库及地面停车楼，其

建筑面积可不纳入容积率计算；临街居住建筑底层架空层、底层

临街商业的后半部分架空层作为室内车库的，其建筑面积应当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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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入容积率。

除上款外的其他建筑配建的首层及二层以上的室内车库按

其建筑面积的 30%纳入容积率计算。

室内车库应多车位集中设置且空间连续开敞，不得擅自改变

建筑用途。

居住和公益性项目配建的地面停车楼应在完成总开发量的

50%时启动建设，并在建设项目整体验收时同步验收。

第十六条 配建的室内停车库如采用机械式停车，其中非居

住类建筑机械停车位计入有效停车位，但有效机械停车位的数量

不得超过项目非居住类建筑总有效停车位的 60%。

第十七条 各类项目配建停车场（库）应按以下要求建设电

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或预留安装条件：

（一）新建住宅配建停车位应 100%建设充电设施或预留安

装条件，宜按车位 10%-20%建设安装充电设施或预留用电至停车

场内的末端配电箱（包括出线保护开关）。

（二）新建公共停车场及新增的路内收费停车位应按不低于

30%的比例建设快速充电桩，适当新建独立占地的公共快充站；

在公共充电网络不完善的区域按需配置移动储能充电车。

（三）新建的大于 2 万平方米的商场、宾馆、医院、办公楼

等大型公共建筑的配建停车场（库），具有充电设施的停车位应

不少于停车位总数的 10%；前述以外的其他公共建筑类项目，要

按不低于停车位总数的10%比例配建充换电桩或预留充换电设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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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口。

（四）具备条件的公共机构内部停车场,按不低于总停车位

数 20%的比例设置电动汽车专用停车位并配建充电桩。

（五）新建高速公路服务区应按照不低于停车位总数 50%的

比例配建快速充电桩或预留充电设施接口，有条件的加油（气）

站原则上应按不低于停车位总数 20％的比例配建充电桩或预留

充电设施接口，凡具备安全条件的加油（气）站、高速公路服务

区均应实现充换电设施全覆盖。

第十八条 各新建住宅小区、住宅建筑应 100%同步建设电

动自行车集中充电设施，鼓励各级政府、部门、大型企业院（园）

区内建设 1 处集中充电设施。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应与非充

电自行车分区停放，宜按照独立式设置在室外方便居民使用的位

置；确有困难而按附建式建设的，需满足相关技术标准要求，保

证消防安全。

新建居住项目应按照每标准户不低于0.30 辆配建电动自行

车集中停放场所，充电设施按不低于电动自行车停车位数量的

30%配建。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设置应按《关于进一步加强

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粤应急〔2019〕398 号）

等相关的建设标准和消防安全要求执行。

第十九条 建（构）筑物的配建停车位不得设置在城市道路

红线范围内。

第二十条 在建筑退让城市道路(含对外开放的居住区道路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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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范围内设置的临时停车位不得占用城市绿地、城市绿道及慢行

系统、城市道路绿化带、人行道、消防通道、无障碍设施通道、

地下管线检查井等市政基础设施，并且不计入建设项目配建的停

车位数。

停车场的出入口须集中设置，应严格控制其直接正对主干路

设置停车场出入口，不得利用城市道路（含人行道）作为停车位

的进出通道；停车场出入口应当设置缓冲区间，且缓冲区间和起

坡道不得占用城市道路。

停车场（库）机动车出入口的设置应满足《民用建筑设计统

一标准》GB50352-2019 的相关规定。

第二十一条 在满足停车场的进出通道独立设置且不占用

道路用地和退让范围用地的情况下，建筑退让道路红线范围外设

置的停车位可计入配建的停车位数。

第二十二条 配建停车场（库）须与主体建筑工程同时设计、

同时建设、同时投入使用。

第二十三条 车库地面必须采用强度高、具有耐磨防滑性能

的不燃材料作为面层材料，不得使用素混凝土或素水泥砂浆作为

车库地面装修材料。

第二十四条 居住类开发地块的室外地面停车位数量不得

超过总停车位数量的 15%。远离镇区不少于 5 公里，且未规划市

政道路只以公路和乡村道路接驳、独立配置公共服务设施、以度

假住宅为特征的郊区居住类开发地块的室外地面停车位数量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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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超过总停车位数量的 30%。非居住类（如商业、教育等）开发

地块的室外地面停车位数量不得超过总停车位数量的 30%。

第二十五条 室外停车场应相对集中在车行出入口附近规

划布局，车行路线与人行路线应采用绿化等设施适当分隔，确保

行人安全；室外停车场宜采用绿化进行合理分隔，地面宜采用植

草砖进行铺装。

第二十六条 停车位出现子母车位的情况时，子母车位按一

个标准车位计算。

第四章 附 则

第二十七条 本技术规定由清远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进行

解释。

第二十八条 本技术规定施行前，已办理了预售或已售手续

的居住小区项目，如需修改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的，其停车位计算

按原规定执行。本技术规定中与《清远市国土空间规划管理技术

规定和计算规则》中停车位控制和容积率计算部分不一致的条文，

以本技术规定为准。

第二十九条 本技术规定自 2025 年 月 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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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1

主要项目配建停车场（库）的停车位指标

用

途
分类 计算单位

标准车位数 非机

动车

位数

备注I

区

II

区

III

区

IV

区

住

宅

住宅（含公寓、宿舍）

车位／标准户

1.0 0.9 0.7 0.5 0.5 在保证消防

通道畅通的

条件下，利用

内部道路或

指定专门区

域为每栋楼

或联体建筑

设置 1个装

卸货泊位。

位于老城区（老街

区）且用地面积≤

2500 ㎡的“三旧”

改造项目

0.7 0.6 0.5 0.4 0.6

保障性住宅（包含经

济适用房、公租房

等）
0.5 0.5 0.3 0.3 1.0

商

业

商铺、综合性商业、

批发市场、超市等

车位／100m
2
建

筑面积
1.0

宾馆、酒店
车位／100m

2
建

筑面积
1.0

独立餐饮
车位／100m

2
建

筑面积
1.5

肉菜市场、农贸市场
车位／100m

2
建

筑面积
1.0 2.0

办

公

行政、商业办公楼

（含办公酒店式公

寓）

车位／100m
2
建

筑面积
1.5

文

体

设

施

体育场馆等 车位／100 座 3.0

会议中心 车位／100 座 4.0

博物馆、图书馆
车位／100m

2
建

筑面积
1.0

展览馆
车位／100m

2
建

筑面积
1.5

医

疗
市级医院、综合医院

车位／100m
2
建

筑面积
1.5

每 100 张病

床设 2个以

上有盖路旁

停车处，供救

护车使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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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区医院、门诊部
车位／100m

2
建

筑面积
1.0

1 个以上路

旁港湾式停

车位供其它

车辆使用

教

育

大学、大专院校 车位/100 师生 2.5 35

高中 车位/100 师生 2.5 10

校址范围内

至少设 2个

校车停车处

初中 车位/100 师生 2.5 25

校址范围内

至少设 2个

校车停车处

小学 车位/100 师生 1.5 5

校址范围内

至少设 2个

校车停车处

幼儿园 车位/100 师生 1.0

校址范围内

至少设 2个

校车停车处

公

园
综合公园、专类公园

车位/1 公顷占地

面积
10

工

业
高标准厂房

车位／100m
2
建

筑面积
0.3

其余工业、物

流仓储项目

可按照实际

使用需求调

整配置停车

位

注：①配建停车位指标以小型汽车为标准当量；

②住宅标准户：每计容住宅建筑面积 120m
2
为 1标准户；

③表中建筑面积是指除停车库建筑面积外的计容总建筑面积，均不包括停车库建

筑面积；

④非机动车停车位按 1.5m
2
/车位计，有自行车停车要求的项目应提供相应面积的

场地。本表中未规定非机动车数的可参照《城市停车规划规范》GBT 51149-2016

中各类建筑物的非机动车停车位指标来配建。

⑤教育类建筑的师生车位配比可根据师生的人数情况及需求，尽量多配置停车位。

⑥本表所指高标准厂房为容积率大于 1.6，二层以上且带工业电梯的可按幢、层

等为基本单位进行出租、出售并进行不动产首次登记的工业物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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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2

清远市区配建停车场（库）管理分区图

注：清城区、清新区辖区范围内未标注填充区域的配建停车

场（库）按 IV 区控制（详细规划或用地规划条件另有规定除外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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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3

小型车的最小停车位尺寸

停车方式

垂直通车道方

向的最小停车

位宽度（m）

平行通车道方

向的最小停车

位宽度 Lt（m）

通（停）车

道最小宽度

Wd（m）
We1 We2

平行式 后退停车 2.4 2.1 6.0 3.8

斜

列

式

30° 前进（后退）停车 4.8 3.6 4.8 3.8

45° 前进（后退）停车 5.5 4.6 3.4 3.8

60° 前进停车 5.8 5.0 2.8 4.5

60° 后退停车 5.8 5.0 2.8 4.2

垂直式
前进停车 5.3 5.1 2.4 9.0

后退停车 5.3 5.1 2.4 5.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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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Wu为停车带宽度；We1为停车位毗邻墙体或连续分隔物时，垂直于通（停）车

道的停车位尺寸；We2为停车位毗邻时，垂直于通（停）车道的停车位尺寸；Wd

为通车道宽度；Lt为平行于通车道的停车位尺寸；Qt为机动车倾斜角度。


